宁城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
办事指南
1、 事项名称
建设用地、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2、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
3、 受理条件
申请材料齐全、真实有效，形式符合相关要求。
4、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4月23日第二次修正）第三十七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核准、备案后，建设单位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申请，由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定建设用地的位置、面积、允许建设的范围，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单位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主管部门申请用地，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批后，由土地主管部门划拨土地。第三十八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前，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提出出让地块的位置、使用性质、开发强度等规划条件，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组成部分。未确定规划条件的地块，不得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建设单位应当持建设项目的批准、核准、备案文件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领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不得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中擅自改变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组成部分的规划条件。第四十四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临时建设的，应当经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临时建设影响近期建设规划或者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实施以及交通、市容、安全等的，不得批准。临时建设应当在批准的使用期限内自行拆除。临时建设和临时用地规划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内蒙古自治区城乡规划条例》(2019修正版)第三十四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核准、备案后，建设单位应当向建设项目所在地的城市、旗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申请，由城市、旗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定建设用地的位置、面积、允许建设的范围，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单位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向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主管部门申请用地，经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批后，由土地主管部门划拨土地。第三十五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前，城市、旗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提出出让地块的位置、使用性质、开发强度等规划条件，并制发规划条件书，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组成部分。未确定规划条件的地块，不得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5、 审批层级
宁城县
6、 办理情形与申请材料
1.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申请表
2.建设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文件
3.土地权属材料（国有土地使用权划拨决定书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4.相关图件
7、 办理流程图
申请单位准备申请材料，向自然资源部门提出审查申请；自然资源部门决定是否受理。如受理，则按相关规定办理用地规划许可证；如不受理，通知申请单位并告知原因。
[image: ]
8、 办理类型
承诺件
9、 法定时限
20个工作日
10、 承诺时限
3个工作日
11、 办理地点
（线上）赤峰市政务服务网
（线下）县政务服务大厅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综合窗口
12、 办理机构
宁城县县自然资源局
13、 收费标准
不收费
14、 咨询方式
宁城县政务服务大厅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综合窗口或拨打12345热线咨询
15、 办理进程、结果查询途径
[bookmark: _GoBack]线上查询：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
16、 监督投诉方式
内蒙古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内投诉或拨打12345热线投诉
17、 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法规规定。
（一）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申请人有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平等权利，行政机关不得歧视。
（二）行政机关依法未予审批或确认的，应书面决定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三）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行政机关应要求申请人补充完善；申请材料严重不符合要求的，行政机关应退回重报。
（四）申请人申请时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18、 申请样表及结果样本
1.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申请表
2.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1.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申请表
	申请事项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建设项目名称
	
	项目审批机关
	

	建设地址
	
	项目审批文号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编号
	

	出让合同编号
	

	申请用地面积
	
	土地取得方式
	

	用地四至范围
	东至        南至
	范围内用地权属及拆迁情况
	权属单位
	家

	
	西至        北至
	
	拆迁总户数
	户

	
	地形图（附红线范围）
	
	拆迁建筑面积
	

	项目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电子邮件
	

	联系电话
	
	经办人手机
	

	
行政相对人承诺：
我单位对本表填报的内容及提交的所有材料的原件或复印件及其内容的真实性及数据的准确性（含电子文件与图纸的一致性）负责，自愿承担虚报、瞒报、造假等不正当手段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如因虚假而引致的法律责任，概由本申请人承担，与审批机关无关。
	
填写须知：
1、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行政相对人应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以虚报、瞒报、造假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将依法予以撤销。
2、行政相对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申请人可以在我单位作出行政许可（或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向我单位提交书面陈述申辩意见。

建设单位（公章）

申请时间：






2.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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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

image1.png
FreE

!

’—> BERASEREESN , 2SR

FIED GISTHEBTH) |
L____ = 78 RysmEes) — =%
HRFEAER =2
l ETEE
z T e G — =
l SEFHE

FTED (TBFARES)

|

==




image2.png
BEt s -

e R Y SRV e

R ARHEFE QAR FBMH





image3.png
BRIt Ut

i NRIEE
[EREEEREE
MR
1y 15t
NETTUTH IR
thiitione Frhe i
SRHITHIHT

R4 ARSFELERENREN
REFEN S QU EVNERALIE, SHH,
FRERRFARLTMRURAEEHER,
R EE

Ll

gens
a8 m

IR ARG,
WA o R
REXRROR, SN STRETARESE.
BRI AR, SRTRAAT N,





